附件6

2024年度中共湘潭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此页为封面）
— 1 —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机构设置
2024年我单位内设办公室、组织部等21个内设机构，下辖事业单位湘潭市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基地办公室和市监察委信息中心。核定人员编制数为234个（含各纪检监察派驻组125个），年末实有人数134人；退休56人。
2.职能职责
（1）主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纪律检查工作的决定，严明党的纪律，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市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2）监察委员会依照监察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向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
（3）各级监察委员会可以向本级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以及所管辖的行政区域、国有企业等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
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对派驻或者派出它的监察委员会负责。
（4）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根据授权，按照管理权限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出监察建议，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处置。
（5）受理对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纪行为的检举和党员的控告、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受理对市监察委的监察对象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控告、检举，受理监察对象不服政纪处分等申诉。 
（6）组织协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宣传教育工作，开展对党员、公务员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党风党纪和廉洁自律教育，开展宣传和舆论引导，组织协调和指导廉政文化建设。 
（7）组织协调全市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组织推进全市廉政风险防范管理、防止利益冲突工作。 
（8）负责对纪检监察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参与修订纪检监察法规制度。 
（9）承办省纪委监察委、市委授权和交办的其他事项。 
3.年度计划
做好2024年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省十二届纪委四次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决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和教育整顿成果，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湘潭提供坚强保障。
4.发展规划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湖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省纪委全会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为抓手，着力建立健全监督一体化机制，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湘潭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中勇当先锋提供有力保障。
5.年度预算批复、调整以及执行情况
（1）年度预算批复、调整情况
2024年我委年初预算3956.37万元，实有资金年初结转结余41.50万元；年中追加800万元工作经费、6万元医疗补助经费，本级横向转拨财政款收入3.4万元，实有资金基本户其他收入13.83万元，年中调整指标345.79万元。
（2） 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共4951.94万元，全年执行数4936.83万元，执行率99.69%。
（二）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在2024年收支预算内，确保完成以下整体目标：
1.落实监督执纪任务100%
2.深挖彻查腐败问题，审查调查专案布置任务执行率100%
3.持续纠“四风”树新风，“落实四风监督检查任务100%
4.加快推进清廉建设，宣传任务执行率100%
5.完成培训任务，提升队伍素质
详情见附件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中基本支出年初预算2428.7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994.32万元、公用经费434.4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中基本支出全年预算数为2769.9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273.08万元、公用经费496.87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中基本支出全年决算数为2760.1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273.08万元、公用经费487.03万元。
（二）部门预算中项目支出情况
1.目标一“落实监督执纪任务100%”预算执行情况
  为完成该目标主要支出项目为监督执纪监察工作项目，该项目年初预算数416万元，全年预算数758.72万元，全年预算执行数758.72万元；其中大额支出为办公费28.21万元、差旅费108.46万元、维护费30.43万元、委托业务费59.85万元（咨询费、鉴定费等）、办案补助经费224.77万元、办案设备购置费93.28万元。
2.目标二“深挖彻查腐败问题，审查调查专案布置任务执行率100%”预算执行情况
    为完成该目标主要支出项目为廉政教育基地经费项目，年初预算数868.39万元，全年预算数1218万元，全年预算执行数1218万元，主要用于留置场所的运转开支。
3.目标三“持续纠四风树新风，落实四风监督检查任务100%”预算执行情况
   为完成该目标主要支出为党风廉政建设专项、“金纪工程”建设专项、信访工作专项、信息工作专项等项目支出，该4项项目年初预算数40万元，全年预算数87.68万元，全年预算执行数87.68万元；其中大额支出为办公费4.51万元、差旅费5.26万元、维护费34.65万元、办公设备购置费21.66万元。
4.目标四“加快推进清廉建设，宣传任务执行率100%”预算执行情况
  为完成该目标主要支出项目为宣教工作专项，该项目年初预算数101.22万元，全年预算数101.22万元，全年预算执行数100.86万元；其中大额支出为委托业务费96.6万元（门户网站运维、微信公众号运维、廉政教育警示片制作等业务费用）。
5.目标五“完成培训任务，提升队伍素质”预算执行情况
为完成该目标主要支出项目为组织工作专项，该项目年初预算数50万元，全年预算数50万元，全年预算执行数26.56万元；其中大额支出为培训费17.28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总体来说，我委已高质量完成2024年绩效目标。过去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市委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的领导下，忠诚履职尽责，强力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详情见附件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存在未完成指标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中的数量指标“廉洁湘潭公众号推文700篇”未完成，原因为出于工作实际需要，宣传教育工作年度计划进行了调整：2024年廉洁湘潭公众号推文发表628篇，低于目标700篇；但项目预算绩效目标中的数量指标“省级以上媒体发稿”指标值200篇，2024年完成值949篇，远高于年初设定的目标值。
（二）组织培训工作项目存在未完成指标、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
组织培训工作项目预算绩效目标中的数量指标“举办全市检察官学历培训1次”未完成、项目预算执行率为53%，原因为年度计划的调整——2024年取消了该项培训，因此也使得本应开支于该项培训的预算经费未使用，大幅拉低了项目预算执行率。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存在未完成指标问题的改进措施​
1.预算绩效目标设定过程中参考动态调整机制、进行分级考核：设置基础目标（如600篇）与激励目标（如700篇+），完成基础目标即视为达标，超额部分按比例加分。
2.预算绩效目标设定过程中参考历史数据：参考以往年度媒体发稿量数据，结合工作实际取平均值，设置合理目标区间（如600-800篇）。
3.预算绩效目标设定过程中参考应急储备机制：预留5%-10%预算金额用于突发性任务（如购置相关工作设备、增加培训次数等），确保目标弹性空间。
（二）组织培训工作项目存在未完成指标、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
1.强化预算执行刚性约束，参考季度对账制度：每季度核对预算执行情况，对连续两季度执行率低于50%的项目启动预警。
2.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建立余款统筹机制：未执行预算按程序收回后进行部门内部资金调剂，优先用于本部门其他急需项目。
3.优化预算编制方法，采用零基预算+弹性系数法：基础预算按常规需求编制，对年度工作计划中可能进行调整的部分不设立预算绩效目标，但额外预留10%-15%作为应急资金。
9、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
1.加强问题整改​​
针对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逐项分析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
2.优化绩效指标设置​​
根据自评情况调整和优化绩效指标，确保指标更加科学合理，既能反映工作成效，又具有可操作性。对部分不合理的指标进行修订，科学设置质量、效益类指标，优化调整以具体数量为导向的考核方式，合理设置数量指标数量范围区间。
3.强化预算管理​​
对执行率较低的项目分析原因、调整预算安排、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对执行较好的项目，在下一年度预算安排中予以适当倾斜，优先保障高效项目的资金需求。
4.推动管理提升​​
针对自评发现的薄弱环节，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加强对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视、提升全员绩效意识。
（二）公开情况
2024年绩效自评相关资料按财政部门相关文件要求拟将与2024年部门决算报告一起于相关平台进行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bookmark: _GoBack]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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